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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序 

本書係以民法僱傭契約與勞動基準法勞動契約為架構之

個別勞動關係法（或稱個別勞動法），本次改版是配合民刑

法及特別法如勞動基準法等相關法律增修訂及其內文補述重

點如後： 

第一章：勞基法的適用範圍與勞工權益息息相關，圖示

適用勞基法分界時間，更新歷次擴大適用勞基法公告。如更

新公告指定農民團體中農田水利會適用勞基法生效日之其間

歷經數次變更，2020年9月10日公告廢止該會適用勞基法等。 

第二章：增列案例民法僱傭關係轉委任關係身分之權益

圖示說明。更新公司法（2018年8月1日）、營業秘密法（2020

年1月15日）及其相關刑法第317條（2019年12月25日）等法

條，以及基本工資之制定與調整經過之公告，如2020年1月1日

起24,000元／月，160元／時。 

第三章：補充勞動派遣於勞基法2019年5月15日明訂為

不定期契約及6月19日增訂第17條之1禁止約定人員轉掛服務

與第63條之1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連帶負勞基法職業災

害補償責任之法條及其內文、更新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

2018年3月9日。增修訂2016年5月18日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其

施行細則集中移入本章方便查閱。 

第四章：本章主要除補充勞基法之工資等勞動條件行政

函釋及增修改內文、更新法條與公告，如第28條及其相關公

司法之外，其餘分述之： 

一、工時部分：補充電傳勞動者等「勞工在事業場所外

工作時間指導原則」，圖解配合法定週休二日之彈性工時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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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前後圖之理解；增或廢更新第84條之1工作者公告及其相

關權益。 

二、職業災害補償部分，因常與勞保條例概念相混，尤

其通勤災害，爰圖示釐清與勞保條例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之職災認定依據，且藉日本法及其學者之歸類與佐以我國相

關函釋列示業務災害架構，並佐釋示「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

執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之通勤災害的司法裁判例說明

實務上爭議。 

三、退休金及老年給付部分：補充勞退條例2019年5月

15日增訂適用對象法條、行政函釋及其相關內文，如勞退條

例第11條銜接新舊制年資保留處理等；增加第31條雇主未依

勞退條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

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及其有無回復原狀請求權

等之司法裁判案例討論、事業單位能否對適用勞退條例勞工

行使勞基法第54條強制退休權利？等內文補充；更新圖示勞

保條例老年給付類型及2020年1月1日適用勞工退休金月提繳

分級表與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 

第五章：更新刑法與勞基法第12條重大侮辱等有關法

條，增補社會法外化解決途徑之失業給付的社會預護體系及

其相異措施的社會促進體系之社會安全的觀念與具體措施。 

第六章：增補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其內文調解程序等、非

法終止司法救濟有關日本及德國法之假處分觀念與做法、更

新2020年6月10日勞動檢查法及其勞動檢查機構一覽表。 

本書增修訂非常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學海無涯，敬請多

指教。 

丁嘉惠 謹識 

2020.9於高雄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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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自取得博士學位，教學四年來一直忙於博士論文《勞動假處

分》準備出版，法條更新、求好心切、要求完備致二年前再從中

分出德國法「營業變更假處分」專研，其中心情複雜與現實壓力

沉重，只好暫擱所愛，轉換路線，完成本書《個別的勞動關係法

──民法僱傭契約與勞動基準法勞動契約基礎篇》。這本書基本

上是本人於興國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四年的勞動法、勞資

關係課程教材的整理，結合本人自民國73年起於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94年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止轉教職，逾十七年負責勞動基準

法令解釋實務與所學勞動法和法學理論呈現，淺顯易懂，將民法

之債的關係的法概念套入勞動基準法之勞動契約解釋，有助於法

律系的學生理解僱傭契約與勞動契約，更能幫助提升管理領域學

生從法思考勞動法與勞動關係。章節內容請逕參考目錄與內容，

不再贅言。 

雖已為人師，感謝我的指導教授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張

志銘教授十四年於勞動法與法學不怨其煩的教導，尤其是德國勞

動法制。另，謝謝教我的老師王澤鑑教授、駱永家教授、黃茂榮

教授、許士宦教授、詹森林教授、陳聰富教授、陳顯武教授、陳

繼盛教授、黃程貫教授、林大鈞教授、羅業勤教授等。還有最親

的父母與姐妹弟家人。第一次出書，時間緊迫，尚有疏漏，敬請

鑒諒。 

丁嘉惠 謹識 

2009.9.於高雄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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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導 論 

第一章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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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概論 

本書鑑於全球性的勞動關係發展趨勢，於因應經濟不景氣之大環境

轉變，已由最初市民法社會的個別僱傭契約之僱傭關係發展到集體的團

體協約之集體勞動關係，再回轉至個別的勞動契約之勞動關係，大部分

國家之工會集體力量式微。目前當下的個別勞資關係絕非原點市民法社

會之個別的雇主與個別的勞動者之僱傭關係，而是出現多樣化的個人勞

工，即所稱非典型勞動關係，如部分時間工作勞工、定期勞動契約勞

工、派遣者等型態多樣化的個別之勞動契約。國家如何介入緩和僵硬的

勞動市場運作，法制上朝向圖謀保護及規範「勞動法的個別化」就成為

重要課題。是故本書從債的關係立場，以個別的勞動關係法中民法的僱

傭契約及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的勞動契約為主軸，對象

上區分適用勞基法與排除勞基法適用之事業單位和勞動者為內容，分三

篇介紹個別的勞動關係之成立與消滅。第一篇導論（第一章個別的勞動

關係法概論）、第二篇個別的勞動關係之成立（第二章個別的勞動關係

之成立、第三章勞動契約的種類、第四章勞動契約的存續及內容）、第

三篇個別的勞動關係之消滅（第五章個別的勞動關係之消滅、第六章勞

動契約終止之保護與救濟）。為便於後面篇章理解，第一章個別的勞動

關係法概論應先行瞭解：一、勞動法與勞動關係關聯，從中探討勞動法

形成與勞動關係發展、憲法與勞動法制；二、臺灣的勞動法體系與勞資

關係發展；三、勞動法的法源與適用原則。 

一、勞動法與勞動關係關聯 

勞動法形成與勞動關係發展 

所謂「勞動法」（或稱「勞動關係法」），一般係指規範勞動關係

之權利義務的法體系。而所稱「勞動關係」，就是指在我們現在生活所

處社會結構中進行的勞資關係。勞動法形成之初的當時社會為近代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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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   

 

 

社會，經濟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中的人為從封建的束縛解放的

個人，個人是獨立、自由及平等的人，經濟的觀念為根據經濟的合理性

自由競爭及經營自己的社會經濟活動。勞動關係形成是觀念上立於對等

關係之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與只有勞動力之勞動者基於自由的意思合

意締結的契約勞動關係。資本主義社會的骨骼是由私的所有，契約自由

暨過失責任主義三大支柱成立市民法。資本主義社會的目的為經由商品

交換獲得利潤，市民法維持保障這個社會之政治上的及社會的秩序，不

准許國家直接干涉市民社會內部的秩序，國家係在市民社會外擔負排除

擾亂市場秩序行為任務（市民刑法的機能）。雖然在市民法社會中雇主

和勞動者是對等人格，惟於該市民法中自由和平等的市民只是抽象的或

觀念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勞動者實際生活是不自由和不平等。而這

種矛盾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本身之構造，且勞動者自覺自由和平等並

修正主張。所謂「從市民法到社會法」之變化，就是調整資本主義社會

本身構造所產生矛盾，縮小容許的限度。而所形成之勞動法和社會保障

法則成為社會法之核心部分，其功能在於緩和資本主義社會所產生弊

病。其中勞動法形成，乃是因為有支撐勞動者階級規範意識的勞工運動

展開，出現了修正市民法原理之法型態的勞動法基礎。而該規範意識

形成，導因於資本主義發展造成勞動力供給超過需求，勞動者在惡劣的

勞動條件下受剝削、貧困與生活不安，勞動者自覺到要克服其窮困生活

唯有團結對抗資本家必要。雖然當時有人道主義者面對勞動者階級的惡

劣工作環境狀態及被彈壓的扺抗運動制定了以人道主義為根據的救貧法

等法律改善勞動者生活，還有為克服社會問題訂定最低勞動條件法律。

但是勞動者亦透過自己的團結運動要求政府制定保護勞動者立法，保護

立法所形成的個別的勞動關係之原理是「自由」的原理，並要求解放被

彈壓的工會，之後，法律承認合法的工會及其正當的工會活動，還有准

許工會經由和雇主進行團體協商，簽訂團體協約達成成果，形成集體的

勞動關係與集體勞動法的制定1。 

                                                        
1  中山和久（1991），〈労働基本権──历史的發展と基本的考え方〉，中山和

久、岸井貞男、門田信男、深山喜一郎、山本吉人、坂本重雄，《労働法入

門》，頁2-5，日本：株式会社有斐閣；窪田隼人（1989），〈現代社会と労

働法〉，窪田隼人、橫井芳弘編，《新版現代労働法入門》，頁3-7，日本：

株式会社法律文化社；丁嘉惠（1994），《不當勞動行為規範之研究》，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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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第一章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概論 5 

 

 

從歷史發展看勞動關係形成，如前述，源於市民法社會之個別的僱

傭關係，在歷經勞工運動抗爭與國家立法承認合法化之勞資雙方的團結

權（即組織權）、協商權（或稱交渉權）與爭議權（即工會之罷工或杯

葛，雇主之關廠或停工等），集體的勞動關係成型。個別的僱傭關係形

成，是由各個的勞工與個別的雇主在雙方當事人自由意思表示之下，透

過合意的僱傭契約約定，構成受僱人與僱用人之間債的關係，謂之「個

別的僱傭關係」。集體的勞動關係形成，是由勞工組織（即臺灣所稱

「工會」）或勞工組織團體與個別的雇主或雇主團體（即臺灣所稱「公

會」），透過團體協商（或稱集體協商、集體交渉），簽訂書面之團體

協約，構成勞工組織或勞工組織團體與個別的雇主或雇主團體之間債的

關係，謂之「集體的勞動關係」（如圖一）。 

憲法與勞動法制2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勞動法大致世界性成立。例如，英國1871年

工會法、1875年共謀罪和財產保護法、1906年勞動爭議法，以及美國

1935年之華格納法等。臺灣最初制定的勞動法為1928年的勞資爭議處理

法，隔年緊接工會法、民法有關僱傭規定及民法之特別法工廠法勞動保

護法、1930年團體協約法。至於日本，則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年才

迅速的制定舊工會法。 

勞動法與國家之最高法源的憲法有什麼關係？1919年之德意志威瑪

憲法，一方面限制所有權之絕對性，同時保障生存權、勞動權、團結權

等所謂生存權（或社會權）基本權利，成為二十世紀憲法。第二次大戰

後，以戰敗為契機國家採取民主政治型態，新制定憲法中呈現共通特徵

是勞動基本權利保障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日本憲法第28條規定：「保

障勞動者的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其他的團體行動權。」這勞動基本權 

                                                                                                                                  
8，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2  水町勇一郎（2008），《労働法》，頁60-61，日本東京：株式会社有

斐 閣 ； 窪 田 隼 人 ， 前 揭 文 ， 頁 11； 白 井 泰 四 郎 、 花 見 忠 、 神 代 和 欣

（1986），《労働組合讀本》，頁 51，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橋詰

洋三（1989），《労働基本権の理念と法解釋学》，頁1，日本：三省

堂；丁嘉惠（2004），《勞動假處分之研究》，頁8-15，臺灣大學國家

發展研究所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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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勞動法與勞動關係歷史發展流程 

 

 

市民法社會 民主社會 

國家

雇主團體
團結權 
爭議權

勞動保護法 

僱用人

勞動契約（法） 

受僱人 

勞工運動 

暴民，暴動，刑法 黃犬工會 合法工會 

勞工組織   工會（法） 

勞資爭議（處理法） 
團體協商

協商（權） 

爭議權

工會勞資平等，團體協約（法） 

報酬 
勞務 團結權 

非典型 
受僱勞工 

報酬 
勞務 

全球經濟不景氣 

雇主 

非典型勞動契約 

 
製圖：丁嘉惠（2016）。 

 

利（或稱「勞動三權」，即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不僅具有要求國

家具體化這些權利之政策的社會權性格，而且有禁止因國家權力侵害權

利的自由權之性格，與規律和雇主等之民事上關係的私法上的性格。在

歐洲國家，受到憲法及其他勞動立法保障之勞動基本權利是歷史性勞資

之間鬥爭所產生的遺產，1949年西德基本法第9條第3項第2句之「任何

限制或企圖妨害團結自由權利之約定，均屬無效，以此為目的之任何行

為，均屬違法。」是憲法唯一將勞動基本權利明文化有直接第三人效

力。臺灣的憲法雖無賦予勞動基本權利保障規範，惟於第14條結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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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條之工作權與財產權以及第153條為改良勞工生活與增進其生產技

能制定保護勞工法律之規定，成為達到或制定勞動法重要的依據。 

前述不論那一個國家在憲法或勞動法上對勞資雙方基本權利的保

障，無非是為了避免勞工之生存權及勞動基本權利受到侵害，與雇主之

財產權或所有權及勞動基本權利未受到保障所造成勞資雙方利益未調和

而衍生爭議。涉及勞工之生存權爭議，主要以雇主之終止無正當理由或

濫用終止權的爭執而言。雇主之財產權或所有權未受到保障典型實例，

如工會為行使團結權未經雇主同意進行散發或張貼宣傳單等之工會活動

或進入未經允許的工作地點等侵害雇主的財產權或所有權。所謂勞動基

本權利爭議，係指勞資雙方的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及爭議權受到侵害，

諸如工會為進行工會活動被禁止張貼宣傳單、不准進行團體協商，或者

被禁止進行罷工等爭議行為。而各國制定勞動法重要法理基礎就是根據

憲法所為落實，如勞基法法理基礎就是憲法之生存權（或社會權）保

障、工會法等集體勞動法就是為達到憲法之勞動基本權利機能，以避免

私人間勞資權利受到侵害。 

二、臺灣的勞動法體系與勞資關係發展 

臺灣的勞動關係歷史發展方向，呈現同前之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由

個別的勞動關係走向集體的勞動關係，目前勞動市場湧現派遣、臨時工

作者或部分時間工作者等非典型個別勞動關係。而勞動法體系發展卻不

同於前述國家之由個別的勞動法發展到集體的勞動法，因為實務上雖由

民法之僱傭契約發展到勞動契約，脫離民法成為特別的法領域，再由個

別的勞動契約轉向團體協約，但是這些法制形成在立法時間上卻非依實

務運作發展方向順序制定公布，首先制定的是集體勞動法的勞資爭議處

理法（民國17年6月9日制定公布，民國98年施行，現行法民國106年1月

18日），依次為工會法（民國18年10月21日制定公布，民國18年11月1

日施行，現行法民國105年11月16日修正公布，106年1月16日施行）、

民法僱傭契約規定（民國18年11月22日公布，現行法108年6月19日）、

民法的特別法之勞基法的前身工廠法（民國18年12月30日制定公布，並

自民國20年8月1日施行，民國107年11月21日公布廢止）、團體協約法

（民國19年10月28日公布，民國104年7月1日修正公布，現行法同年7月

3日施行）、民國25年公布後未施行的勞動契約法、勞基法（民國73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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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公布，現行法民國109年6月10日）。原因在於臺灣勞資關係發展

史非是勞資鬥爭過程。 

本部分略述臺灣之個別的及集體的勞動法（或稱勞動關係法）內

容、勞基法的性質與適用範圍如後：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與集體的勞動關係法之內容區別 

個別的勞動關係法(或稱個別勞動法)與勞動關係內容 

個別的勞動關係形成是以個別的勞動法作為勞雇間權利義務的依

據，規範個別勞工與雇主間法律關係的勞動法體系中主要以勞動契約建

立兩者關係，契約內容涉及締結、債務不履行及終止等。關於勞動契約

的法律規定有民法債編第482～489條有關僱傭的規定、工廠法第六章工

作契約終止等規定、勞動契約法（民國25年12月25日公布後因社經因素

未施行）、勞基法第二章勞動契約及其施行細則第二章（民法之特別

法）。適用勞基法行業之事業單位對勞動契約相關概念依據勞基法規定

辦理，勞基法未規定者或民法之僱傭契約規定較勞基法有利於勞工者，

從民法僱傭契約規定。未適用勞基法行業之事業單位或工作者，因非勞

基法保障適用範圍，依民法僱傭規定。 

另外，國家為了保護個別的勞動關係，制定「勞動保護法」亦涵蓋

在個別的勞動法領域，內容有最低工資法（民國25年公布後未施行，民

國75年12月3日公布廢止3）、勞工保險條例（民國47年7月21日制定公

布，49年2月24日行政院令臺灣省施行，現行法民國104年7月1日）、勞

工安全衛生法（民國63年4月16日制定公布，民國102年7月3日修正名稱

                                                        
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86年10月16日台勞動2字第045013號函示略以：

「……附件：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二、民國25年15月23日國民政府

公布最低工資法，法規定成年工資以維持其本身足以供給無工作能力親屬二人

之必要生活為準。惜因壓經抗戰、勦匪、致未施行。遷臺後，因該法所定標準

稍高，工業正起步，故未施行。該法已於75年12月3日總統令廢止。」勞動部

鑑於我國對勞工工資最低標準之保障雖以「基本工資」名之，實與世界各國所

定之「最低工資」無異。然考量基本工資審議辦法之位階終屬法規命令，為使

相關制度更為健全，俾以穩定、明確地調整最低工資，有必要立法建構最低工

資制度，強化最低工資審議程序，並將訂定最低工資所需參考的社會、經濟指

標入法，以保障勞工工資權益。據此，已擬具「最低工資法草案」，該法草案

將於行政院審議完成後，送請立法院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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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職業安全衛生法」，自民國103年7月3日施行，現行法民國108年5

月15日）、工廠法暨勞基法中涉及童工與女工、工時、休息及休假等保

護規定。 

集體的勞動關係法(或稱集體勞動法)與勞動關係內容 

規範集體勞動關係的法律為集體勞動法。主要為通稱的勞動三法，

工會法、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這些法之內容論述集體勞動關

係的團結權、協商權及爭議權之現實實務運作法律規範，詳細內容留待

集體勞動法再述。 

勞動基準法 

臺灣在個別的勞動關係法與勞動保護法體系主要以勞基法為主，之

後為因應經濟環境與產業結構改變，勞動保護法的發展不斷擴增制定

法，例如，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民國90年10月31日制定公布，民國91

年4月28日施行；現行法民國107年11月21日）、兩性工作平等法（民國

91年1月16日制定公布，同年3月8日施行；民國97年1月26日修正名稱為

「性別工作平等法」，並自民國98年5月1日施行；現行法民國105年5月

18日）、就業保險法（民國91年5月15日制定公布，民國92年1月1日施

行；現行法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行政院定同年3月20日為施行日

期）、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民國92年2月7日制定公布，自公布日後3

個月施行；現行法民國104年7月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民國93年6月

30日制定公布，自公布後1年施行；現行法民國108年5月15日）。在這

期間，勞基法亦配合勞動市場複雜化及現實環境轉變歷經數次增修

訂。以下簡述勞基法的性質及其適用範圍如後： 

勞基法的性質 

勞基法是最低勞動條件的立法 

依據勞基法第1條規定，本法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法律。亦

即，凡適用勞基法所僱用勞工之勞動條件均有該法最低標準要求。其中

所稱「勞動條件」，指工資、工時、休息、休假、資遣、退休、職業災

害補償等事項，違反者處以行政罰之罰鍰暨法院審判之刑事罰。前者，

請參後列勞基法第78～80條之1，例如：依第78條第2項科處違反勞基法

第26條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之雇主新臺幣9萬元以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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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罰鍰；後者，請參勞基法第75～77條，例如：違反勞基法第5

條「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事勞

動」規定者，依第75條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

萬元以下罰金。 

另，請留意，適用勞基法之事業單位若有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

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規定，惟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如：工作時間、休

息、休假、安全衛生、福利、加班費等）優於勞基法規定者，從其規定

（勞基法第84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0條）。 

勞基法的性質兼具公法與私法性格 

勞基法具有公法性格的特質。國家以公權力課雇主作為或不作為

的義務，違反義務者處以罰則。由於權利主體是國家，雇主是義務主

體，而勞工是基於國家制定勞基法之法律規定而獲得反射利益的保護，

毋須作為或不作為。即國家以權利人制定勞基法，課雇主履行公法上義

務，勞工因僱用他的雇主履行義務而獲得利益。雇主對勞工的保護，基

於國家與雇主之間的公法上關係，不是勞雇間的私法上契約關係。雇主

倘有不履行公法上義務時，國家（即行政院勞動部、直轄市政府暨縣市

政府勞工局（處）或社會局（處）等）為監督角色，依據勞基法之罰

則，強制或處罰雇主履行義務。 

因為勞基法係課雇主之作為或不作為的義務，屬於民法第71條所稱

「強制或禁止規定」，違反此規定之行為，依法無效。而所稱「作為」

義務，係指有所為而言，例如，雇主對服勞務受僱勞工給付工資（勞基

法第23條第1項）。所謂「不作為」義務，意指有所不為而言，也就是

說不從事一定行為，包括忍受他人行為或某種狀態，例如，雇主不得預

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同法第26條）。另外，雇主如因違

反國家立法制定的勞動保護義務，是為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稱「違反保

護他人之法律」，致損害勞工的權利時，勞工可以依民法第184條規

定，請求損害賠償。 

勞基法具有私法性格的特質，例如：工作規則與勞動契約。勞基

法雖是保護勞工的公法，但是亦能產生一定的私法效果，為民法僱傭契

約之特殊類型的特別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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